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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安全衛生管理與設施設置措施 

一、衛生安全管理事項： 

廠商派駐現場人員，應就其所職掌範圍擔負執行業主或公司交辦之有關安全

衛生管理督導，並確實要求所有工作人員遵守。 

二、現場負責人員應注意事項： 

1.熟悉所經管工作之安全守則及安全工作法，並將其應用於日常監督之中。 

2.對所屬人員應詳細講解關於該工作人員所從事工作之安全守則、現場危害

告知或有關章則。 

3.應對新參加工作人員教導正確工作方法及操作方法。 

4.應督導所屬人員，按規定使用各種人體防護器具。 

5.施工前應做妥必要之安全設施及防護。 

6.工作場所有可能立即發生危險時，應即勒令停止作業及人員退避。 

7.人員進入施工場所嚴格要求配佩戴安全帽，並隨時注意有關物體墜落之虞

之場所。 

8.施工人員於建物四周邊緣或登高施作時，一律佩掛安全帶，並加裝安全母

索或防墜網，確實扣掛於牢固之實體上。 

9.電氣工具及設備由專人按規定操作，工具接地之設施應確實。 

10.使用之電氣機械設備如有異常，應即修護或更換。 

11.通道處，不得堆置材料或雜物、釘頭、碎玻璃、金屬廢料應隨時清除。 

12.廢油布、廢紙及其他容易燃燒之廢料，應隨時清除，在有禁煙標示區域

嚴禁煙火。 

13.非本身經管之施工機器設備切勿擅自啟動或操作，不得擅自調整或拆除

各種施工機具之安全設備。 

14.在作業中使用之移動電線，應檢視絕緣被覆是否損壞或老化，如有絕緣

被覆損壞或老化則應立即更換。 

15.施工時應注意設備零件露出之高度及長度，有發生意外之可能時，應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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露出之部份用柔軟材料保護之。 

16.物料儲存應採取適當措施及注意安全。 

17.要求施工人員於當日下午前將施工剩料堆放整齊，廢棄物及垃圾清離工

區或丟棄於指定場所。 

18. 其他有關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事項。 

三、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設置 

1.設備安裝工作人員應佩戴『安全帽、工作安全鞋』等防護具。於建物四周

邊緣或登高施作時，一律佩掛安全帶，並加裝安全母索或防墜網，確實扣

掛於牢固之實體上。 

2.動火地點半徑3公尺內無曝露之可燃爆性危險物質並備消防器材：滅火器、

水等防火防護。 

3.電銲機裝置自動電擊防止裝置防護。 

4.施工時臨時用電應設高敏感度，能確實動作感電防止用漏電斷路器 (漏電

流 30mA、0.1 sec 跳脫)。 


